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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：
(1) 養成學生守時習慣
(2) 提高整潔工作成效
(3) 提升整體學習效能
(4) 營造優質學習氛圍
(5) 獎勵認真、守時學生
二、對象：全校學生
三、活動時間：110/09/01~110/12/29日(110學年度上學期)
四、獎勵辦法：
(1) 110學期第1學期分兩次摸彩以茲鼓勵。
(2) 個人於09/01~10/20日，無任何遲到記錄，粉紅色摸彩券一張。
(3) 個人於10/21~12/29日，無任何遲到記錄，黃色摸彩券一張。
五、抽獎時間：
(一) 09/01~10/20日無任何遲到記錄，10月26日(二)下午16：00前，將粉紅色
     摸彩券需投入摸彩箱方可參與抽獎(逾時不候)，110年10月27日(三)全校
     朝會時間於活動中心公開抽獎。
(二) 10/21~12/29日無任何遲到記錄，於01月04日(二) 下午16：00前，將黃
     色摸彩券需投入摸彩箱方可參與抽獎(逾時不候)，110年01月05日(三)全
     校朝會時間於活動中心公開抽獎。
六、摸彩箱放置地點：學務處。
七、獎項：特獎、頭獎、二獎、三獎、四獎、五獎、六獎、普獎..等獎項，每次約30  
          人次。
八、經費來源：本校家長會捐贈。
九、本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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